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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莱布尼茨因果律的解读*

张　璐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因果律作为十七世纪重要的哲学主题，主要形成了自然主义哲学和偶因论两大主流因果论

流派。针对莱布尼茨提出的同步主义因果律，学界则出现了“两因平行”和“两因垂直”两种解读方式。

本文认为根据莱布尼茨的实体观，两个因果律的关系同理，且与多样性与同一性一样是统一于单子的。

单子以连续性的形式按照自身不断展开于前定和谐的宇宙是莱布尼茨因果律的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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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相互作用，自然界物质之间的关系，上帝的角色和作用等主题是从中世纪以来直到十七世纪思

想家们集中讨论的问题，尤其在笛卡尔的二元论建立起来后，这些甚至被称为“哲学的难题”。因果论的

问题同时涉及以上三个主题，看似简单，实则是一个综合的问题。因果论问题在莱布尼茨的思想体系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理性主义的“集大成”的代表，他在机械论的“充足理由律”的主导潮流中，“逆

流而上”，将亚里士多德目的因的“最终理由律”引回了近代哲学，使其二者为他的因果论思想的核心，

因此理解这两条原则是理解莱布尼茨因果论的关键。这两条原则不仅涉及莱布尼茨的实体观，也涉及到

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和“连续律”。莱布尼茨将“充足理由律”和“最终理由律”两者以“并列”的

形式在其思想体系中进行论述，导致学界对于这两种理由律的作用机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即

两因平行论与两因垂直论。如何将这两者“调和”到一个共同的无矛盾的思想体系中，一直成为困扰学

界的问题，本文则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澄清并给出尝试性的答案。

一、十七世纪因果论的讨论

十七世纪对于因果律的讨论主要可分为两种主流观点，一种称作自然主义的因果论，另一种称作偶

因论的因果论（Occasinalism）。（[1], p.97）
1.自然主义哲学的因果律
自然主义哲学因果论包括物理流入主义（physical infl ux）和纯粹的保守主义（Mere conservationism）。

物理流入主义的因果论可以很直观地解释为：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具有某种“流入（infl ux）”，这种“流入”

使得二者之间建立了联系，原因可以借助于这种“流入”对结果产生作用。这种“流入”主义的前提是

承认这种作用可以发生在物质之间，即承认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物理流入主义不仅认

为这种“流入”相互作用发生在物质之间，而且也发生在物质和非物质之间，即身心之间可以产生直接

的因果相互作用。比如，我举起手中的酒杯这个事件，是我举起手中酒杯的意愿作用于我的手，手又作

用于酒杯，结果就是手中的酒杯被举起。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托马斯·霍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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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伽桑狄，罗伯特·波义耳。莱布尼茨有时称这种理论为“彼此影响的系统”，它是经院学派所主

张的系统，而这种系统在笛卡尔哲学出现后就已经不可能了。

纯粹的保守主义与物理流入主义不同，差别在于前者在理论中仍然保留了上帝的位置，被造物产生

相互因果作用的能力是上帝在造物之初赋予的，但物质在被创造之后所有的因果作用都来源于自己，上

帝并不再干预。这种观点在十六至十七世纪的自然哲学中非常流行，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牛顿的“上帝

的第一推动力”。

2.偶因论的因果律
偶因论或偶因系统（le Système des Causes occasionnelles）从词义上解释，它包含有“机缘”，“时机”，

“原因”，“理由”等含义。这个词最早出现在阿尔诺德·格林科斯在1665年出版的《伦理学》一书中，但

真正对此进行具体阐述将此理论发扬光大的是马勒普朗士在1674年出版的《对真理的追求》一书。

偶因论与物理流入主义的观点完全相反，它否认有限的物质之间以及有限的物质与非物质之间能够

产生因果相互作用。更准确的说，也就是否认了物质之间以及物质内部的因果相互作用的能力或本质。

偶因论的因果观认为，物质之间并无因果相互作用，产生作用的原因在于上帝的干预，上帝才是唯一能

够产生结果的原因，即只有上帝才能对物质产生因果作用。上帝不仅创造了物质，而且作用于物质的任

何变化状态。任何时刻任何情况上帝都对物质产生决定作用。任何“因果作用”的原因都是上帝。马勒

普朗士在其关于《形而上学和宗教的对话》（Dialogues on the Metaphysics and on Religion）的第七个对话

中举例论证到，上帝不能想让一个凳子存在，“同时又不想让其存在于这里或那里，或者不想让其在任何

地方。”（[2], p.156）例如，我举起手中的酒杯，并非我的手作用于酒杯使其被抬高举起，也并非是我心

中的意愿作用于我的手使手中的酒杯抬举起。真正使我手中的酒杯举起的原因是上帝，上帝作用于我的手，

接着上帝使手抬高，上帝也使手中的酒杯抬高。除了马勒普朗士，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阿诺德·高尔

林克斯，格奥德·德考德莫伊，路易斯·拉佛阁。

莱布尼茨称这种理论为“有一个永久守候者的系统”，这种上帝的“守候”表现为在灵魂和形体的任

何一方所出现的情形，在另一方也将其表现出来，从而保证二者的一致。莱布尼茨认为这种将上帝当作“永

久守护者”，好像致使上帝不得不一直创造奇迹在维持整个系统，这种观点显然和上帝的尊严是不符的。

莱布尼茨有时也称这种理论为“急救神理论”（Deus ex machine），意指在理论陷入困难之时诉诸于神

或上帝来“急救”，这只是在表面上给人造成了问题已经解决的假象，但实际上并未能在理论上给予真正

的说明。在某种程度上，莱布尼茨认为笛卡尔在解释“形体和灵魂之间的交通”的理论也属于偶因论的系统。

他们利用“机缘（occasion）”这个概念来解释上帝的介入，即我们之所以能够感觉形体的性质，是因为

上帝通过物质运动的机缘，使灵魂产生思想。而当我们的灵魂想要推动形体时，上帝又借助机缘来推动

形体。简而言之，就是上帝借助机缘来使一个物质的运动带动或影响另一物质。

二、莱布尼茨同步主义因果论（Concurrencism causation theory） 

1.前定和谐原则和连续律
按照莱布尼茨调和折中主义风格的方法论特点，其同步主义的因果论是在批判地综合前两者的基础

上提出来的。莱布尼茨的同步主义的因果论不但承认上帝和被造物都能产生因果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是

在被造物“相伴同时同步主义”的基础上产生作用的，因此也可称上帝和被造物同时对因果作用负责。

实现这一解释合法性的前提分别是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观和连续律。

（1）前定和谐：灵魂与形体及主体与自然处于同步和谐的秩序中。

莱布尼茨称其“同步主义”的因果理论为“两个实体之间自然一致的系统”，他认为上帝创造了最完

美的世界，并赋予其相应的理性法则，任何一个被造物都是根据相应的法则产生相互作用，同时这种相

互作用都按照上帝的安排达到完美的相互和谐的系统。这种和谐是由上帝预先制定好的，从最初就以最

完美、最规整的和最精确的形式规定好了每一个实体，及其每一个实体遵守各自固有的法则，这种法则

确保了任何一个实体和别的实体相互协调一致的在整个宇宙系统中不断运行着。上帝给予灵魂的本性使

其以一种独特精确的方式表象着宇宙，即使各自表象宇宙的清晰程度不同，灵魂所产生的表象的序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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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或宇宙的变化所组成的序列相对应。在另一方面，形体也被安排好以适应灵魂，凡是灵魂所设想

为“向外”的活动，形体都会与之对应的相继产生。

在莱布尼茨这种前定和谐的形而上学体系中，任何的被造实体都内在自发的遵循一种秩序连续不断

的发生变化。而每个特殊个体的个性的变化法则，和其它一切实体以及整个宇宙中所发生的事件都存在

一种确切的关系，这种确切的关系就是上帝设计好的前定和谐的宇宙秩序。由于上帝的无限完美，所借

助奇迹的解释并能不符合他所赋予实体的自然本质。因此物理流入主义的因果论和偶因论都是要被舍弃

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上帝的最高理智，也不符合事物的自然本性。莱布尼茨认为，再也没有比前定和谐

的同步主义的系统更能表现上帝的智慧了，上帝赋予被造物的本性使其和谐的联系在一起，而非偶因论

那样“一切都受一种武断的能力所强制。”

（2）连续律

“自然从来不跳跃”是莱布尼茨对连续律最形象的表述，但其内涵以及涵盖面要远比这句话复杂。在

莱布尼茨看来，连续律不仅存在于自然的现实存在，还存在于抽象的时空观、动力学以及我们知觉和内

在观念中。自然界中的实体按照自身的规律“无生无灭”，这保证了实体的个体层面的连续；在自然界的

实体的不同属种类之间，因其属性的“无界限”而呈现出连续的“自然的链条”；任何实体在时间或历史

和地点位置的变化都是连续呈现的，这便是时空的连续律；莱布尼茨对密度存在的论证更是为运动的连续

提供了基础；实体灵魂的知觉和内在观念更是因为其在上帝心灵中的创造秩序而获得连续的本性。内在观

念的连续是因其被造的秩序源于上帝的心灵，而上帝的心灵则知道其创造的灵魂和行动的秩序。莱布尼

茨“微知觉”（minute perception）则为意识的连续提供了基础。而知觉的连续则为近代科学的认识论和方

法论提供了可能，更为因果律提供了合法性的证明。自然实体的连续和实体知觉的连续更为莱布尼茨的

充足理由律和最终理由的“和谐同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本文试图论证的重点。

2.因果律只存在于实体内部
莱布尼茨的因果律并非简单的作为一个结论出现的，它具有一个清晰的论证逻辑。莱布尼茨正是在

其“无窗单子”的本体论基础上，否定了实体之间的因果相互作用（intersubstantial causation）之后，进

入实体内部的因果作用（intrasubstantial causation）①，并将充足理由律和最终理由律整合到一个完整系统

中的。

莱布尼茨在《单子论》的第七节为实体之间的因果作用提供很好的说明，“没有任何一种手段可以解释，

一个单子怎么可能经由其他某一创造物而在自己内部陷于躁动或者发生改变，因为人们不可能在它的内

部移动某种东西；人们也无法理解在它内部会有某种运动被促成、制导、增多或减少，正如在其部分中可

能产生改变的复合体中的情况那样。单子没有使某种东西能够藉以进出的窗口。偶然的东西不可能脱离

实体而游荡于其外，如以往的经院学者们的感觉心象所做的那样。可见，不论实体还是偶然的东西都不

可能从外部进入一个单子之内。”（[3], p.481）
灵魂的本性在被造之初就按照被上帝赋予的过程相继表现不同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不管是在实体的

灵魂内部的知觉和意识状态，还是与之相对的物理自然世界的现象，其所有这些都是独立的不依赖于其

他实体，也不受到其他实体的干预影响的。

“每一种实体在自然进程中是它的一切行动的唯一原因，除了上帝的寻常助力，它不受来自其他任何

实体的任何形体上影响。”（[3], p.533）这句话表明因果相互作用只存在于实体内部，它是实体的内在本性。

按照莱布尼茨的实体思想，主导元极或灵魂作为实体的本质，其性质是普遍且永恒的，但其本性所包含

的知觉或欲求，则是暂时且变化的。知觉可以在意识现象中产生事件（accident）。事件是指特定时刻和发

①此处关于术语的使用，本文作者认为有必要略作解释。虽然在英语中，分别成为 intersubustantial causation和 intrasubstantial 
causation，笔者认为 substance，即实体，并不能区分body和mind之间的区别。按照莱布尼茨的一贯作风，他所讨论的实
体都为单纯实体，并非有部分的复合实体。虽说莱布尼茨的物质即作为“灵魂”或“形而上学的点”的单子，body只是
心灵的现象。但在此处，笔者姑且认为将形体（body）是和心灵（mind）相对的“实体”，以便进行因果论的分析。
关于灵魂（âme），莱布尼茨是指个体之中的“统一性”或“单一性”，“使我们之中的可以成为‘自我’的东西”，也是“形
式”、“单子”、“实体”。来莱布尼茨看来，任何个体不管是否有生命，都有灵魂。 而对于高级的有理性的灵魂，莱布尼茨
则成为心灵（esp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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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特定个体内部的特定事件，即事件只相对于单个实体，事件是不可能发生在多个实体中的。事件在

意识现象中以连续的序列相继呈现。

在肯定了因果律在实体内部的普遍有效性的同时，莱布尼茨使用其“两个王国”的“二元相对模型”

的理论将充足理由律和最终理由律整合到一个和谐的系统中。

针对当时集中讨论的身心问题，莱布尼茨提出了“神恩的王国”和“自然的王国”的两个领域，分

别对应最终理由律和充足理由律。他说道：“灵魂的行动是根据欲求、目的和手段按照最终理由律的法则

进行；形体则按照充足理由律或运动的发展展开。这两个王国，即充足理由律和最终理由律的王国则彼此

处于和谐之中⋯⋯根据这个系统，形体运动就像没有灵魂（尽管这是不可能的）；灵魂运动就像没有形体；

两者就像相互影响一样。”（[4], 第七卷p.412）
“我常说，可以这样讲，两个王国即使在有形自然中，二者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和相互混淆——力的

王国，当我们最够深入到它的内部的时候，任何事件都可以用机械论的充足理由律对其进行解释；智慧的

境界，当我们充分地去理解它的时候，任何事件都可以用目的论的最终理由律对其进行解释。”（[4], 第
七卷p.270）“任何一个效果都同时具有一个充足理由和一个最终理由——最终理由是因为每一个事件的发

生都产生于一个能够知觉的存在；充足理由是因为每一个事件都按照形体的法则，自然的发生在有形实体

的形体中。”（[5], 第五系列第四卷p.2008）莱布尼茨认为，上帝这位“伟大的工匠”将形体的有机部分完

美的安排，以至于与每个形体的有机部分相对应的灵魂在现实中产生与之相对应的行动。实质上，这并

非是灵魂和形体之间的因果相互作用，而是上帝创造了这种对应的机能，这种机能确保了灵魂和形体按

照“因果的”法则发生“作用”。

表1　莱布尼茨的“二元相对模型”
力的王国

Kingdom of power
形体
body

运动连续体
Series of motion

充足理由律
Effi cient reason

原因-结果
Cause/effect

机械论
Mechanism

智慧的王国
Kingdom of wisdom

心灵/灵魂
Mind/soul

欲求连续体
Series of appetites 
（desire or will）

最终理由律
Final reason

方法-目的
Means/Ends

目的论
Teleology

三、对莱布尼茨因果论的两种解读方式

虽然在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系统中，二元相对的充足理由律和最终理由律似乎不存在任何矛盾的和

谐共存，但如果具体到二者共同的作用机制，却成为了难题。学界更是出现了两种似乎截然相反的解释，

本部分将分别简要论述。

1.两因平行说
两因平行，即充足理由律和最终理由律是相互作用于两个不同的领域或“王国”，之间并没有相互干

预性。正如莱布尼茨多次提到，充足理由律充当的功能角色和最终理由律充当的功能角色是完全不同的，

两者是作用于完全不同的领域。最终理由律作用于知觉的灵魂的领域，而充足理由律则作用于形体的现

象的领域。支持这种观点的依据则是莱布尼茨诸如以下这样的论述：“灵魂的行动是根据欲求、目的和手

段按照最终理由律的法则进行；形体则按照充足理由律或运动的发展展开。这两个王国，即充足理由律和

最终理由律的王国则彼此处于和谐之中⋯⋯根据这个系统，形体运动就像没有灵魂（尽管这是不可能的）；

灵魂运动就像没有形体；两者就像相互影响一样。”（[4], 第七卷p.412）这种解读得到了学界的许多支持，

如罗伯特·亚当斯这样写道：“在形体和灵魂之中也存在一种和谐，这也可以被看成在多种因果系统之间

的和谐——在‘充足理由律的王国’，一个按照机械论的因果律在现象之间运作的系统；在‘最终理由律’

的有形实体的王国，一个按照目的论的因果律的在单子之间运作的王国。”（[6], p.83）唐纳德·洛特福德

写道，“灵魂是按照活力或最终理由律运作的，身体是按照充足理由律运作的。”（[7], p.215）
2.两因垂直说
两因垂直，即认为最终理由律作为高于充足理由律，并同时对于现象和意识两个领域都起作用。最

终理由律较充足理由律更具有优先性。上帝作为全善全能全知的最高级单子，是所有单子的终极原因。

上帝不仅作用于灵魂，也作用于形体。上帝就像一个建筑师，利用数学的法则和机械的原理管理形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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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卷p,243）在这里，上帝具有在存在论的优先性，同时也是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作为世界的终极原因，

同时可以成为形体和灵魂的变化的原因。颂扬上帝的荣耀成为所有形体和灵魂变化的最终目的，在其变

化的各个阶段都起到作用。他们的依据是莱布尼茨曾这样说道：“所有的有形现象都来源于充足的和机械

的原因。尽管存在最终的原因（或‘更高的原因’）构成他们的基础。”（[8], 第六卷p.242）
莱布尼茨“两个王国”的二元相对模型中，在“力的现象的王国”内，最终理由律是作为充足理由

律的大前提或基础，与充足理由律同时构成现象事件变化的原因。而在“单子的智慧的王国”，最终理由

律是单子知觉变化的直接原因，它促使单子按照善和道德的发展变化。

四、本文观点

对于充足理由律和最终理由律两者是“平行作用”还是“垂直作用”，关键症结都在于如何将两者整

合到一个系统中。莱布尼茨虽然区分了“形体的或现象的世界”和“灵魂的或单子的世界”，但并未能清

晰的解释清楚两个理由律的作用层级或机制，并且使问题更为复杂化的是，莱布尼茨对一些名词的使用

也会出现在不同的范畴或领域中。如“事实上，目的在灵魂中的表现是手段在同一个灵魂中表现的充足

理由。”（[9], 第二卷p.124）在这里，“充足理由”进入了“灵魂的领域”。再如莱布尼茨认为，上帝是整

个世界存在的充足理由。在这里“充足理由”同时涉及到了包括两个“王国”的“整个世界”，这些论述

都说明，莱布尼茨的两个“理由律”是整合在他“整个世界”的系统中的。莱布尼茨虽然否认了实体之

间的因果关系，但他是承认实体之间的因果关系普遍有效性的。他认为在没有奇迹的自然的范围内，每

个实体与其它实体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实体受到其他实体的影响或伴随着其他实体的变化而变化的表象

是不可能通过其它的方式获得的。按照莱布尼茨的解释，这种被造实体之间的因果关系，仅仅在于上帝

在最初的创造过程中就赋予了这种秩序与关系。在这种“先在”的秩序或称“前定和谐的秩序”中，实

体在自身之中实现因果秩序的展现。

按照莱布尼茨的观点，实体内部的欲求推动知觉不断产生变化，元极或隐德莱希引导知觉具有倾向

性的变化。这种不安定的状态使得知觉进入具有自我意识的统觉状态，自我意识的出现意味着主体以及

被主体客观外在化的现象世界，充足理由律将负责被客体化现象的领域，而最终理由律将负责被主体意

识到得意志的领域。前者按照力的运动的机械论的法则为充足理由律提供普遍合法的基础，而后者的最

终理由律则会涉及到动机的概念。按照莱布尼茨的观点，众多的欲求或愿望会产生一个完整的意志，而

欲求和愿望并非意志的最终理由。欲求会形成动机，但动机是否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意志之前还需要一个

有效的判断，这个判断则来源于智慧的王国，即目的论的最终理由律，而这必然会涉及到善恶的问题。

莱布尼茨在写给克拉克的第五封信中，明确地写道：“动机是要具有善，真和清晰的特征的。”（[4], 第七

卷p.391）在其他一些论述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任何一个意志不会再没有善的再现的情况下产生行

动。”“这些意志只根据目的行动。目的更是善的表现。它也总是根据善的表现而活动。因此，在两件事

物之间选择只在于其中有一件表现为善的。”（[5], 第六系列第四卷p.1377）在这里，莱布尼茨很明确的指

出，愿望或动机在成为行动时必然要被结果或目的所解释，如果结果或目的被认定为好的或善的，行动

才会产生。

莱布尼茨认为，被造实体对此按照充足理由律的判断仍然是具有优先性的，这种优先性正是单子的

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是单子对上帝全能全善全知的模仿。但因为被造实体的有限性，这种模仿在程

度和范围上都是有限的，低于上帝的。个体的自由意志的判断只能根据自我的能力，而上帝则将所有的

有限物质置于无限完美和谐的世界中。

总之，存在于被造实体内部的因果律，虽然作用于“两个王国”的灵魂，但单子的灵魂的内在“宇宙映像”

中则“各尽其职”的起到相应的作用，有时“两因平行”，有时“两因垂直”，但两个却按照“前定和谐”

的原则“完美”的处于单子及其“呈现的各自的宇宙”中。

莱布尼茨因果律思想的根源集中在他的实体观的独创性与意义中。正是他的实体观，使得它的全部

哲学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形成一种普遍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莱布尼茨与笛卡尔、斯宾诺莎的形而

上学的根本性区别在于他的“多元宇宙论”思想。单子不是一个算术单元，也不是一个纯数学概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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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动力学单元。这个动力学单元的本质并非仅仅是其多样性，而是其无限性。正是单子的多样性与

无限性组成了宇宙的统一性。单子的存有在于其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使得单子不断地从一个状态过渡到

另一个状态，并且不断地从自身中展开这些状态。单子的本性就是产生永恒无限的多样性。因此，单子

的每一个简单状态都包含着他的过去，孕育着它的未来。没有哪一个因素是与另一个因素是绝对同一的，

也没有哪一个因素等同于纯静力学的同量总和。单子的任何规定性都永远处于一种过渡的过程中。这种

过渡的规律就是莱布尼茨提出的连续律。莱布尼茨用连续律取代了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同一律。

同时莱布尼茨也指出，全部认识的终极目的，那是达到揭示观念之间、命题的主谓之间的普遍的必

然的联系的“永恒真理”。他认为我们越是能够成功地把他还原为各种纯规定性、以致最终能够彻底将其

还原为有限特定的元素，我们对它们的认识就越清晰、越明确。因此，在莱布尼茨那里，一般与特殊并

非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要揭示特殊如何从属于一般，一般如何包含在一般之中、并且以一般为基础。

因而出现了充足理由律与最终理由律，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偶然真理与必然真理的区别。而面对蓬勃发展

的自然科学，莱布尼茨提出的充足理由律试图为其提供有力的合法性。物理学并不仅仅限于纯概念的关系，

也不限于发现观念之间的逻辑谬误，而是要以观察和感觉经验为出发点，目的是从所积累的经验材料中

提取出一个体系。而只有当我们将全部的经验事实“排列”到一根因果链条中，自然科学才可以成为一

个体系。空间的临近与时间的延续为其提供了真实基础，在这样的体系中，每一个项都按照确定的规则

决定着、制约着其他的项。因此，只要我们认识了宇宙的某种状态或项，原则上我们是能够演绎出全部

的宇宙现象的。

力作为单子的本质，使得单子总是处于变化的种种状态中，但它趋向于一种后继状态，并且在自身

中包含着未来（status ipse praesens, dum tendit ad sequentem seu sequentem parainvolvit）。当然，单子并不

是各个状态的堆积，而是一个动力学的整体，在无限中表现或展开自身，同时也包含着自身的同一性。

这种观点打破了静态实体的观点，而是以活动性或连续变化性为实体范畴的中心。实体由此不再是一般

概念的特例或表象，而是在自身中包含着存在、由于自然便有充分根据的东西。在莱布尼茨看来，单子

并非是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整个宇宙本身。它包含了整个宇宙的全部，构成所有

存在的真理性。因此充足理由律与最终理由律的基点都在单子本身，都是单子本身获得真理的合法依据。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说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与最终理由律是平行或垂直的关系，两者正如多样

性和同一性的关系一样，是统一在单子这个整体之中的。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为整个宇宙提供缘由

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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